
【高點法律專班】 
版權所有，重製必究！ 

 

 

熱門法訊速報-司法實務面面觀

108 年 7 月司法院公報刑事裁判選輯 

※107 年度台上字第 2101 號

1. 刑法沒收修正後，既將沒收定位為獨立的法律效果，則檢察官對於被告起訴之效力，並不

當然擴張及於第三人財產之沒收。

2. 是以，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13 第 2、3 項乃分別規定，檢察官於起訴時或審理中，認應

沒收第三人財產者，應於起訴書記載聲請沒收之旨，或於審理中向法院聲請沒收，並通知

第三人，以便利第三人向法院聲請參與沒收程序及為訴訟準備。

3. 至於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12 第 1、3 項規定，主要在賦予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參與

刑事本案沒收程序之權限，確立其程序主體地位，以保障其權利。

4. 上開條文規定之立法順序雖然倒置，但就體系解釋而言，必先充足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

13 所定檢察官向法院聲請沒收第三人財產，並通知第三人之前提要件，而有第三人未依刑

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12 第 1、2 項以書狀向該管法院聲請參與沒收程序之情形，法院始得

啟動同條第 3 項前段之「認有必要時，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參與沒收程序」，俾符控訴

原則。

5. 蓋非如此，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13 將形同具文。

6. 又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13 第 3 項所指檢察官於審理中「得以言詞或書面向法院聲請」，

係指檢察官於審理中聲請沒收第三人之財產（法院辦理刑事訴訟案件應行注意事項第 181

點參照），而非聲請法院依職權通知第三人參與沒收程序。

7. 從而，依卷證顯示本案沒收可能涉及第三人財產，而檢察官於提起公訴之同時，未於起訴

書記載聲請沒收第三人財產之旨，亦未於審理中追加聲請者，法院即應曉諭檢察官為聲請，

如檢察官未聲請，法院不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12 第 3 項規定，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

人參與沒收程序，對該第三人財產諭知沒收。


